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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    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年限：  

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 函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 址：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23巷 9號 4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02-27736525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張文鑫     電話：02-27401336 

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0月 13日 

發文字號：童總昌字第 110304號 

速別：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旨：公告「中華民國童軍參加 2023 年第 25 次世界童軍大露營代表

團實施計畫」，請查照辦理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第 25 次世界童軍大露營訂於民國 11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2

日在韓國全羅北道新萬金營地舉行，預計有 100 多個國家，

逾 30,000名童軍夥伴及社會、教育領袖參加。 

二、 本會規劃籌組代表團共襄盛舉，代表團包含總團部、露營

團及國際服務隊等編組。露營團組團工作請參考實施計畫及

本會前公告之組團辦法辦理。 
 

正本：臺灣省童軍會、直轄市、縣(市)童軍會 

副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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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童軍參加 2023年第 25次世界童軍大露營代表團實施計畫 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3 日童軍總昌字第 110304 號函公告 

一、主    旨： 

(一)、提供我國童軍參與世界童軍大露營活動的機會，開擴童軍的國際視野，以培養具有國

際觀的世界公民。 

(二)、透過國際童軍活動的參與，增進國際童軍友人對我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之瞭解，

以推動國民外交。 

(三)、藉由世界童軍大露營的各項活動，培養青少年團隊合作、領導才能，以發揮童軍運動

精神。 

(四)、透過國際童軍活動廣邀外國童軍友人來臺交流，促進國際童軍活動，以促進臺灣觀光

發展。 

二、活動名稱：第 25 次世界童軍大露營(25th World Scout Jamboree) 

三、活動地點：韓國全羅北道 新萬金 

四、露營時間：2023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12 日 

五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交通部觀光局 

六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

七、協辦單位：臺灣省童軍會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童軍會 

八、組    織： 

(一)、代表團由總團部、露營團及大會國際服務隊組成 

(二)、總團部設總領隊、副總領隊、代表團總團長及各工作分組，包括行政、活動、後勤與

公關等 

九、參加人員計畫：代表團由總團部、露營團及國際服務隊組成，合計 1,350 人 

(一)、露營團：30 團 1,200 人，若報名超過該人數則列為候補名單 

(二)、國際服務隊：120 人 

(三)、總團部：30 人，由童軍總會遴選，辦法另訂。 

十、參加資格： 

(一)、凡履行本會登記之童軍，年齡符合大會規定者，可報名參加露營團。 

(二)、凡履行本會登記之羅浮童軍及成年服務員，可報名參加大會國際服務隊，擔任大會義

務工作人員。曾參加木章訓練或國際活動者優先錄取。 

(三)、報名國際服務隊者，需英語流利，並能接受大會指派之各項工作。 

十一、報名辦法：另訂。 

十二、活動內容： 

(一)、大露營主題：Draw your Dream 

(二)、總團部於活動期間設置總團部辦公帳篷，除負責與各分團聯繫，及協助露營活動事項

外，並設置文化展覽，提供各國參加大露營人員及國際童軍有人參訪，以認識臺灣童

軍運動發展現況，及文化社會進步的狀況。 

(三)、總團部將配合大會安排，舉辦臺灣美食日茶會，邀請國際童軍領袖與各國露營團代表

參與，以提昇我國童軍夥伴與國際童軍領袖交流機會。 

十三、經費： 

(一)、籌備經費由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負責，必要時得向政府及有關單位申請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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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、參加人員報名費得向原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申請經費補助 

(三)、參加人員繳費採分期繳交，辦法另訂。 

十四、預期成效： 

(一)、提供青少年參與國際活動機會，藉以提昇其國際觀與培養世界公民。 

(二)、促進國際童軍友人對中華民國各方面之瞭解，推動國民外交工作。 

(三)、提昇我國在國際社會之能見度。 

(四)、行銷臺灣，廣邀外國友人來臺觀光、參與童軍交流活動，促進臺灣觀光發展。 

(五)、培養青少年團隊合作、領導才能及互助合作之生活能力。 

十五、附則： 

(一)、報名參加本次大露營人員於活動期間，由童軍總會函請教育部轉所屬服務單位或就讀

學校核與出國期間之公假登記。 

(二)、報名參加本次大露營人員，於籌備和活動期間，表現優良者，除依本會榮譽評審委員

會服務員工作獎章相關辦法給予獎勵外，另函請教育部轉所屬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給

予獎勵。 

十六、本計畫經總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